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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遠洋「漁船監控系統」之系統規格標準
⾏政院農業委員會９５年１１⽉１７⽇農授漁字第０９５１３３３００１號公告

  
公告事項：

⼀、我國漁船所安裝之漁船監控系統（Ｖｅｓｓｅ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
ｍ，簡稱ＶＭＳ），該系統包括船上所需配置之船位⾃動發報器（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簡稱ＡＬＣ）及其操作設定軟體、衛星
天線、電腦設備及漁獲資料輸入軟體。

⼆、漁船監控系統應同時具有船位追蹤及資料（含漁獲）回報雙重功能，其系統之規格標準如
下：
（⼀）系統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須內建於船位⾃動發報器內，該系統之船位⾃動發

報器必須能防⽌使⽤者竄改或⾃⾏輸入船位資料。
（⼆）系統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天線與船位⾃動發報器天線必須整合為單⼀天線，

若該天線不在⾃動發報器機殼內，兩者必須以單⼀⽽且沒有中斷或破損之電纜連
結。

（三）系統必須在任何時候均能全天候在南、北緯七⼗度以內⽔域完全⾃動正常運作及傳
輸正確之船位，且不受氣候及環境因素影響。

（四）系統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經緯度之誤差值百分之九⼗八須在⼀○○公尺以內。
（五）系統必須能傳輸及儲存資料，包括船舶識別碼、⽇期、時間、船位經緯度、速度及

航向等。
（六）系統必須能執⾏本會漁業署開發之漁獲資料輸入軟體並傳輸漁獲量資料。
（七）具備船、岸雙向通訊功能之系統，除應符合前六項規定外，其船位回報之次數能由

本會漁業署決定，並能遙控設定或改變。此外，該系統並得由本會漁業署在任何時
候均可要求任何⼀艘或⼀組漁船回報並能即時收到船位。未具備船、岸雙向通訊功
能之系統，除應符合前六項規定外，其船位回報延遲時間不得超過九⼗分鐘。

三、申請漁船監控系統測試之廠商均應提供下列資料送本會漁業署指定之單位（⽬前為財團法
⼈中華⺠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以下稱對外漁協）進⾏測試，經測試通過後將另⾏公
告：
（⼀）⼀套完整可供立即進⾏傳輸資料測試之系統設備。
（⼆）完整之系統設備使⽤⼿冊及技術⼿冊。
（三）系統設備與個⼈電腦間通訊參數設定值等相關資料。
（四）系統設備之完整控制碼，包含ＧＰＳ資料讀取、漁獲資料輸入軟體所需控制碼等完

整資料。

四、漁船監控系統測試未通過者，應⾃對外漁協退件之⽇起三個⽉後，始能再送對外漁協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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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系統測試之廠商請洽：對外漁協。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三巷⼗九號。
   電話：（○⼆）⼆七三八⼀五⼆⼆。
   傳真：（○⼆）⼆七三八四三⼆九。 
（⼆）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ｆｄｃ．ｏｒｇ．ｔｗ

六、本會八⼗九年三⽉⼗四⽇（八九）農漁字第八九⼀⼆○四⼆⼆⼆號公告，⾃即⽇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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